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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災後復原及協助措施

行政院第3914次院會

經濟部 中小及新創企業署



創育機構(創育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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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淹水救助及處置

50公分

請民眾先拍照存證

縣市政府 : 5千~2萬元

行政院加碼: 2萬元

合計最多: 4萬元

一般住戶

縣市政府 : 5千~2萬元

行政院加碼: 2萬元

賑災基金會: 1萬元

合計最多: 5萬元

低收及中低收入戶

說明:
1. 各縣市政府自行發放5千~2萬元，受理單位為縣市社會局、公所社會課
2. 行政院加發，近10年皆由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支應
3. 低收及中低收入戶由衛福部之賑災基金會辦理，提供淹水救助、安遷賑助、

租屋賑助(三擇一)

賑災基金會: 1萬元

低收及中低收入戶一般住戶
未達50公分住戶，地方政府可酌量
給予慰問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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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融資協處作法－災害復舊貸款

受災
認定方式

政府單位出具受災文件

經金融機構調查屬實者

（1）受災地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、稅捐稽徵機關
（2）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產業園區管理局
（3）經濟部委託之輔導單位

中小企業
災害復舊專案貸款

企業小頭家貸款

貸款對象 受災中小企業
公司登記、商業登記或稅籍登記，

員工10人以下之受災營利事業

貸款額度
由承貸金融機構視個案需求評估核定

(未規定額度上限)

貸款利率 最高 2.72%

保證成數 一律9成

信保手續費 免計收信保基金保證手續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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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中小企業諮詢服務專線


